益环审(表)[2020] 57号
关于《湖南沅江琼湖投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沅江市新城棚户区（姜家嘴安置点）改造

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狮山路东延线）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湖南沅江琼湖投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你公司呈报的《关于请求对<湖南沅江琼湖投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沅江市新城棚户区（姜家嘴安置点）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狮山路东延线）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审批的报告》、益阳市生态环境局沅江分局的预审意见及有关材料已收悉，经审查、研究，批复如下：
一、湖南沅江琼湖投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拟投资2240.48万元建设沅江市新城棚户区（姜家嘴安置点）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狮山路东延线），项目位于沅江市姜家嘴安置点，是一条东西向城市次干道，西起新沅路，东至商贸街，道路全长824.05m，项目整体规划路幅24m，规划车速40km/h，同时配套建设雨污管网、自来水管道和照明工程等。
工程符合沅江市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设计获得沅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审查批复（沅建发[2019]45号）。根据湖南润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环评报告表的分析结论和益阳市生态环境局沅江分局的预审意见，在建设单位认真落实报告表和本批复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确保各项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的前提下，我局原则同意湖南沅江琼湖投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沅江市新城棚户区（姜家嘴安置点）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狮山路东延线）的建设。
二、建设单位在工程施工建设和运营管理中，必须切实落实环评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和风险防范措施要求，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一）严格履行建设单位的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加强施工建设过程中的环境管理，严禁“三废”不经处理直接排放周围环境，切实保护湖南琼湖国家湿地公园的生态环境。本项目涉及湿地公园区域在未取得湖南省林业局关于工程占用湿地面积0.508公顷采用“先补后占、占补平衡”的正式批复同意前，不得侵占湿地开展施工建设。
（二）进一步优化工程设计，保障琼湖国家湿地公园的完整性和景观协调性，做好琼湖公园的截污治污工作。

（三）落实施工期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加强施工管理，严格控制施工场界，不得越界施工破坏周边生态环境；施工废水及生活污水必须纳入城市污水管网进入沅江市污水处理厂处理后外排；施工区域、施工便道和临时取弃土场应及时洒水降尘，减少扬尘对周边环境的影响；严格落实各类固体废物的收集、存放和安全处置措施，防止产生二次污染；合理布置施工场地和安排施工时间，选用低噪声设备，以减轻施工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夜间和午休时间停止高噪声设备的作业，防止噪声扰民；按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水土流失。

（四）严格落实施工期环境监理计划，做好施工期环境监理工作。按计划开展施工期生态环境监测，强化工程实施监管；认真落实环评报告中提出的生态环境保护与减缓措施，控制施工范围和强度，切实加强湿地保护。
（五）制定交通事故环境应急预案，落实预案中的保障措施，减低交通事故引发的环境污染事故。
三、项目建设后，按《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及时办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手续，益阳市生态环境局沅江分局负责项目建设期间的“三同时”现场监督检查和日常环境管理。

四、你单位须在收到本批复后15个工作日内，将本批复及项目环评报告表送益阳市生态环境局沅江分局
益阳市生态环境局

2020年7月2日
